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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行車事故鑑定之目的，在於提供法院裁量交通事故案件之是非曲直、肇因所

在或當事者理賠等參考意見之資料。以往行車事故鑑定相關研究，多為探討不同

交通違規行為，相對所需擔負的肇事責任。甚少探討交通違規行為與可歸責之肇

因關聯性者，而深入研究交通行為與事故肇生之因果關係相當性者，更為罕見。 
目前國內整體行車事故鑑定工作，在肇因研判上絕大多數缺乏客觀上相當因

果關係法理之應用。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取嚴格證據主義，對於檢驗交通事故

當事者交通行為是否為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中之原因行為，勢必益趨嚴格。此外，

刑事訴訟法朝向交互詰問制度方向修正後，必要時鑑定人須出庭接受當事人、代

理人、辯護人、輔佐人等，對鑑定內容或任何疑義的交互詰問。若鑑定意見結論

不能符合肇因認定之法理原則，或對於相關法理原則之內涵與應用欠缺理解，勢

將難以面對審辯各方詰問之考驗。 
因此，本研究首先回顧與分析肇因鑑定相關法源依據、最高法院判例、以及

行車事故鑑定相關研究。並以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為基礎，輔以經驗法則、

信賴原則、路權理論、客觀注意義務、客觀預見可能性及防範危險可能性等刑法

原理原則，探討實務上行車事故肇因鑑定之交通行為與肇因行為關聯性。並以涉

及無接觸事故、未注意車前狀況、違反號誌、侵入來車道、轉彎與直行、搶先左

轉、超速、未減速、酒醉、動態車輛與靜態物體、碰撞穿越道路之行人、特別優

先權、優先權交替等等各種常見之事故形態為主要研究對象，依客觀上相當因果

關係法理，探討研判其可能肇因之衡量原則及注意要點，以供法院判斷交通案件

當事者行為與過失責任相當因果關係之參考。 
 

壹、前言 

行車事故鑑定之目的，在於提供法院裁量交通事故案件之是非曲直、肇因所

在，或當事者理賠等或當事者理賠等參考意見之資料。依目前法律體系，我國行

車事故鑑定必須遵循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以分析研判肇事原因之理由如下： 
交通部、內政部、法務部會銜發布之「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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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我國各行車事故鑑定機構從事鑑定工作時，必須依循之法規。其第 8 條及第 15
條明訂，「鑑定或覆議意見內容應加註肇事主次因說明」，「僅一方有過失者，以肇

事原因表示之」，「雙方均有過失，且過失程度相同者，以同為肇事原因表示之」，

「雙方均有過失，但過失程度不同者，較重之一方以為肇事主因表示之；較輕之

一方以為肇事次因表示之。」可見肇因鑑定乃鑑定機構之主要工作。 
上項法規之「過失」一詞，乃刑法上追究過失責任之依據，有其一定之法律

意涵及責任要件。而肇事原因乃指導致交通事故發生，須負肇事責任之相當原因

行為。由於交通事故均為過失案件，其肇因行為亦為追究法律上過失責任之依據。

且就交通事故發生之情節而言，肇因行為與法律上過失責任有其必然性連結關

係；無肇因行為即無過失責任。故司法機關判斷因果關係之法理，同樣適用於肇

事原因之研判認定。因此「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法理原則，各行車事故鑑定

機構均須充分理解，於研判及認定肇事原因時，確實遵循其法理原則，慎審認定，

以提昇鑑定品質，並獲司法(院、檢)機關之肯定與尊重。 
 

貳、文獻回顧 

一、行車事故肇因鑑定相關法源 
由於交通事故在法律上可歸責之肇因認定，係由目前行車事故鑑定機構，及

或學術單位研擬鑑定意見書，提供司法機關作為肇事歸責裁判之參考。故本研究

首先回顧與行車事故鑑定相關之法源，以為研究之法理基礎。 
（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 

為行車事故肇因鑑定工作之作業依據。 
（二）、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與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等交通法規 

係審察交通事故當事者行為適法性，及有無違反注意義務之依據。 
（三）、刑法相關規定，為推求交通事故當事者法律上過失責任之依據 

刑法第 12 條：「行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不罰。過失行為之處罰，以有

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不注意者，為過失。」，第 2 項：「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雖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其不發生者，以過失論。」刑法第 15 條第 1 項：「對於一

定結果之發生，法律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不防止者，與因積極行為發生結

果者同。」，第 2 項：「因自已行為致有發生一定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

義務。」 
二、行車事故鑑定相關研究文獻 

行車事故鑑定相關研究方面，陳高村[1]認為事故發生乃當事人或事第三者出

於過失或無過失所造成，且為結合「人」、「車」、「路」三項因素综合作用的結果，

事故發生必有一定之「因果關係」，故交通事故發生通常不只上述之單一因素所造

成。而交通行為之違規以及是否違反道路交通安全規則，僅可供事故肇因研判，

並不影響事故之構成。發生交通事故後，必然牽涉到肇事人之相關法律責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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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事人若涉及刑事責任，我國實務與學說上解決因果關係與過失問題，向來採

用相當因果關係說。在因果關係認定上，其認定過程分為主觀說、客觀說、以及

折衷說等三種。相當因果關係說可用於判斷故意犯及過失犯之因果關係，若僅判

斷過失犯之因果關係，僅能採用客觀說。林東茂君[2]利用客觀歸責理論，並將之

分類為：製造不容許之危險、不被容許的危險導致結果發生，以及規範構成要件

的效力範圍等，來詳細說明其理論以及相關應用。 
目前行車事故之肇因認定，多由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從事其鑑定工作。

湯儒彥等[3]認為就法律觀點而言，不同法律之處罰法則，均有其目的性，事故鑑

定工作，僅是在這個法律過程中，協助司法機關，還原事故發生之過程，探尋事

故中之行為，而非落入追尋事故當中之歸責，判定肇因責任之工作。 
由上述文獻中，可發現對於行車事故鑑定相關研究，雖對交通事故鑑定有相

關法律上之歸責，但對於客觀上因果關係應用於行車事故肇因，仍欠综合之研究。

有鑒於此，本研究首先將探討行車事故鑑定之相關法規，並針對車輛行車事故之

各種形態，分析及利用各相關理論推定行車事故之相當肇事原因。 
 

參、應用於行車事故肇因鑑定之相當因果關係學說與法理原則 

一、相當因果關係學說 
依法學理論，因果關係乃指侵害法益之行為與結果之間，基於行為影響力所

存在的一定之聯絡關係，也是審察行為對結果之發生有無原因力的法學原則。行

為與結果發生之間，因果關係是否相當，乃追究該行為對於結果發生，要不要負

法律責任的先決(限制)條件。 
相當因果關係學說主張：凡屬發生結果之條件，必須與結果有相當之關係始

可。換言之，依吾人智識經驗為客觀的觀察，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同一之條件

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原因。反之若在一般情形下有此

條件存在，而依客觀的觀察認為不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不相當，

不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亦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而對於探討因果關係是否相當，其應予審察之事實範圍，學者之間約有下列

三種主張： 
（一）主觀說：應審察之事實範圍，以行為人於行為當時所主觀認識或應認

識（可能認識）之事實為限，而為相當因果關係有無之判斷。 
（二）客觀說：應審察之事實範圍，係基於事後之審查，綜合行為當時存在

之一切事實，依客觀上觀察，而為相當因果關係有無之判斷。因之，不僅行為人

事前所認識之事實，即法官或一般人事後所認識之事實，或在經驗法則上可能出

現之事實，若與行為當時存在之事實有必然關係者，均須一併予以考慮。 
（三）折衷說：應審察之事實範圍，以行為當時一般人可能得知之事實為限，

而為相當因果關係有無之判斷。又行為當時存在之事實，雖非一般人所能得知，

而獨為行為人所知者，亦應列入應審察之事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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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的相當因果關係說與折衷的相當因果關係說，從行為人或一般人所認識

之事實範圍，審察行為之原因力，其結論失之過狹。惟有客觀的相當因果關係說，

足以說明因果關係的真諦。 
由於社會上各種現象之存在，自論理上觀察，無不因果相聯；其推演無窮無

盡，但大多並非法律目的所應研究之問題。惟有就一定之侵害法益結果，研究某

一行為客觀的原因力，推求其普遍的必然的因果關係，始有研究之必要。故客觀

的相當因果關係說，目前已為法律學者所普遍接受，亦為我國司法機關引為推求

過失行為因果關係與法律責任之法理。 
二、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 

目前我國司法機關，已明確將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學說，引為推求過失行為

因果關係與法律責任之法理原則：最高法院 76 年台上字第 192 號判例：「刑法上

之過失，其過失行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立。所謂相當因

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行為當時所存在之一切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

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行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

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行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若

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不必皆發生此結果者，

則該條件與結果不相當，不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行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

關係。」由於除大法官會議外，各級司法機關(院、檢)均須受最高法院判決例及解

釋例之拘束。即一般行政機關(或其他機機)與人民，在適用同樣法令時，亦須受其

拘束。 
故自最高法院於民國 76 年作成上項明確判決例後，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學說

之內涵，已成為我國司法機關必須一致遵行之法理原則。交通事故案件之肇事原

因鑑定工作，因與當事者過失行為法律責任之追究有密不可分之關聯，當然亦必

須應用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加以分析研判，不能例外。 
三、.推求交通事故肇因行為與過失責任之法源依據 

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不

注意者，為故失。」由於交通事故均為當事者自感意外而發生，係屬法律上之過失行為

案件。因此當事者法律責任之推求，均適用上項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作為依

據。又因交通事故當事者之肇因行為，直接牽連其過失責任之追究，故研判交通事

故中當事者行為是否為事故發生之肇因行為，當然比照刑法推求過失責任因果關係

之原則，亦適用最高法院判例所引用之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 
就交通事故之發生過程而言，上項條文中之「應注意」一詞，指的是當事者肇

事前在客觀上應予注意之事項，亦即客觀的注意義務。「並能注意」一詞，指 
的是當事者對事故發生客觀的預見可能性，及客觀的防範事故發生可能性。 

又上述最高法院判例內容之「結果」一詞，就交通事故肇因鑑定工作而言，

僅係指導致事故發生，亦即「肇事」為已足；並不涵括因肇事而生成之損害結果(如
人之傷亡及車損、物損等結果)在內，慎勿誤解。因肇事而生成之損害結果，涉及

刑、民事法律責任之追究問題，屬於司法機關裁量之權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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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某行為與交通事故之發生(即肇事)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並不

等同於該行為必然與肇事後生成之結果(人之傷亡及車損等)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

係存在。但如審酌事態發生情節，認為事故之發生與結果之生成確有客觀上相當

因果關係存在者，該行為與肇事後生成之結果當然亦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存

在；惟此部分屬於司法機關裁量權責，非任何鑑定機構所能置喙。 
實務上如當事者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依一般人之能力確已無充足之時間與空

間，可採取適當措施加以防範避免者，亦可以欠缺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之構成要

件為由，免負過失法律責任。 
四、客觀注意義務的違反 

係指行為人違反一般理智正常之人所應有的注意義務。行為人如違背客觀的

注意義務，即須負法律上的過失責任。 
至於客觀上注意義務的依據範圍，除交通相關之法令外，舉凡相關事業內部

規定與其服務規約，及依經驗法則可能發生之危險狀況等等，均涵括在内。 
是否違反客觀注意義務，應以平常人的能力或行為人之特別經驗能力，作為

要求標準。 
五、客觀的預見可能性與防範危險可能性 

客觀的預見可能性，係指一般理智正常之人對於危險狀況得以預見之可能

性。判斷行為人有無注意能力與注意可能，亦以一般正常的理性主體為標準。如

果任何小心謹慎的人在同一情況下，對於危險狀況之出現均無法可以預見，即欠

缺歸責法律上過失責任之要件。 
至於防範危險可能性，亦比照上項說明，以一般正常人之防範能力作為要求

標準。 
六、經驗法則 

所謂「經驗法則」係指依照吾人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定則觀察，認為符合常

理常態日常可見者，即符經驗法則。由於吾人日常生活經驗，輒因國情、地域、

時代背景、及價值觀等客觀環境之更易而異，故經驗法則並非普世皆然之一致準

則。 
七、信賴原則 

信賴原則係指在從事具有一定危險性的工作時，一方可以信賴對方將嚴格根

據規則行事，故只要本身遵守規則，即可避免危險。據此，多數法律亦相對規定：

若一方無視規則而違反信賴原則，則應對其後果承擔相應之法律責任。 
至其應用於交通行為方面，依最高法院 84 年台上字第 5360 號判例：「汽車駕

駛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令之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

以防止危險發生，始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意義務。若因此而

發生交通事故，方得以信賴原則為由免除過失責任」。 
惟應注意者，主張信賴原則，必須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令規定，

業已遵守，並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止危險發生始可。 
八、路權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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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路權」係指人（或車）使用道路（或通行道路）之權利。路權係以標

誌標線號誌等交通控制設施或其他管制措施為方法，並以道路交通法規為依據，

無路權者，在使用該道路時，其生命、身體或財產等法益，將較無保障，即便未

發生事故，未獲路權者亦須受到法規之處罰。路權歸屬係以單一使用者為原則，

但特殊情況可由二人（車）以上共同持有。而路權之變異型式共有路權限縮、路

權擴張、路權共用、路權取消、路權降等，以及路權擬制六大類。 
九、探討符合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肇因行為之另向思考 

依絕大多數曾經發生交通事故者之經驗感受，在事故發生瞬前均感到自已處

於「無法避免」之不可抗力狀態（---完了，要撞了！），由此可反證相當因果關係

法則在肇因行為於關鍵時刻出現時之肇事必然性狀態。實際上，此關鍵時刻亦為

決定事故是否要發生之關鍵時空點（Key Point）。在此時空點之前，當事者尚有能

力可採取適當措施，以免除肇事。如忽視可以預見之危險，不及時採取適當防範

措施，一旦通過該關鍵時空點，即進入並啟動無力回天的必然肇事狀態；事故必

然發生。 
故交通事故發生後，依據相關跡證透過肇事過程之推演，尋找事故發生前之

必然肇事狀態為何。再進一步探討那一項(或多項)行為係導致該必然肇事狀態出現

之相當行為，即為有相當因果關係之肇因行為。 
此外，如懷疑某一行為可能並非導致事故發生之相當原因，亦可以透過與下

列問題類似的反問方式求證；如答案為「是」，即非相當肇因行為。 
就算沒有這項行為，事故是否照樣發生？ 
就算該行為不是違規行為，處在同樣狀況，事故是否照樣發生？ 
就算行為人沒有超速駕駛，處在同樣狀況，事故是否照樣發生？ 
就算有道路通行(使用)權之人，處在同樣狀況，事故是否照樣發生？ 
就算行為人沒有酒後駕駛(或行走)，處在同樣狀況，事故是否照樣發生？ 

 

肆、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應用於行車事故肇因鑑定 

之必須注意事項 

道路上發生交通事故，必然牽涉到肇事雙方有無肇事原因行為的認定。由於

事故發生時，肇事當事人皆會認為該事故不可避免並互相指責，事故發生後亦會

以此藉口企圖卸責，滋生糾紛。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則為研判行車交通事

故肇事過程中可歸責之肇因行為，解決紛擾之最佳法則。本研究特針對常見之交

通事故形態，應用上述理論基礎，輔以路權理論，提出研判其事故肇因應注意之

原則事項，以供實務上分析研判及肇因鑑定之參考。 
一般而言，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則有如一個關鍵鎖鑰，將之應用於行車事

故鑑定實務，檢視事故發生瞬前當事者行為有無導致肇事之必然關係，當可輕易

獲得關鍵性可歸責之肇因行為所在。 
一、無接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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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無接觸事故，加害之一方當事人為保護自己，通常會以無實際接觸為由，

堅持事故發生與已無關。與可能被害者之受害感覺，形成強烈對比。 
此類事故必須深入審察當事者所面臨之緊急狀況，係何方造成、有無預見之

可能、有無防免肇事之可能、所採取反應措施是否適當，行為與肇事有無必然之

關係。換言之，應注意雙方實際相對運動狀態及環境狀況，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

係法則，衡量加害一方或被害一方之行為，有無肇事必然性。 
二、進入無號誌路口未注意車前狀況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2 項之「注意車前狀況」規定，係駕駛人於行車

中隨時隨地均應注意之義務。故車輛於行將進入無號誌路口之前，即應適當減速

提高警覺，充分注意路口各方向有無即將接近之危險狀況，並在關鍵時空點(Key 
Point)前及時採取適當安全措施，以避免可以預見之事故發生。並非進入路口後，

即將肇事瞬前才要注意及應變；否則上項交通規定，即無機先防範、維護交通安

全之意義。 
因此對方動態只要是於事先注意車前即可發現的狀況，不論肇事時為車頭撞

或側面撞及，均不影響其未注意車前狀況之肇因認定。 
三、先到先行 

「先到先行」為兩車交叉通行形態的最基本優先權原則，是基於經驗法則的

不成文優先通行原則。惟實務上，不能斤斤計較於何方先到交會點的剎那短暫空

間及時間，而應審慎衡酌先到者在該處客觀交通環境下，給予對方之安全反應時

空是否足夠？譬如先到交會點之一方，不理會對方已行進至接近五公尺內的危險

狀況，仍堅持先到先行原則執意通過，由於對方在當時行速下根本來不及反應，

終致相撞。則先到之一方，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檢視，仍難免於相當肇因

之歸責。 
四、路口交叉撞且一方嚴重超速 

應注意超速影響之程度，對方車輛超速之違規行為是否影響其判斷、預見及

反應能力、在正常狀況下能發現危險之時空點、超速與否可能避免肇事時空點差

距等，並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檢驗認定雙方之相當肇因行為。 
五、錯行車道(未侵入對向) 

未侵入對向之錯行車道違規行為(如大型車行駛內側道等)，通常與事故發生無

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除因導致對方應變困難之特別狀況外，不宜將錯行車道違

規列為肇因行為考量。 
六、侵入來車道 

此類事故形態之肇因關鍵，在於侵入時是否注意對向車道有接近之來車，與

分向標線是否為分向限制線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另外，應注意審察進入來車道之

時空點、與正常狀況下對方可以發現危險並避免肇事之合理時空點作比較、及雙

方速度及動態對預見能力之影響程度等，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檢視認定雙

方之相當肇因行為。 
七、轉彎車與對向直行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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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車仍應注意在當時客觀交通狀況下轉彎之安全時機，故對於雙方相對位

置及動態，以及雙方預見之可能性、有無注意讓對方有採取安全應變措施之足夠

空間等，均應予以酌量。並請參考本章 3.先到先行之說明。 
八、搶先左轉 

應注意是否有此行為事故必然發生？ 搶先左轉是否已讓對方完全無法妥適

應變？如均為「是」，可列為全部原因，否則仍有其他肇因存在。其他應注意事項，

並請參考本章 3.先到先行之說明。 
九、號誌化路口轉彎與直行雙方均違反號誌 

應依經驗法則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考量各別對象行為之原因力，務實比較

雙方肇事可能性及行為危險性之大小，並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檢視認定雙

方之相當肇因行為。不能單以雙方均違反號誌為由，即認定雙方同為肇事原因。 
譬如面對紅燈亮起，內側道直行車與同向外側道左轉車相撞之形態。依經驗

法則，後者利用紅燈時相左轉，係目前交通量較大路口常見現象，一般駕駛人對

於不易左轉之困境多能體會諒解。反觀前者直行闖紅燈之形態，立即形成與綠燈

方向多車道車輛衝突之危急狀況；係一般駕駛人均無法接受之危險行為。不論就

肇事可能性(原因力)與嚴重性比較，前者顯然均遠大於後者。同為肇因之不合理，

由此可見。 
十、酒醉(酒精成分過量) 

飲酒過量是否為肇因行為，關鍵在於其與肇事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應思考若

未飲酒之正常人，處此同樣狀況，可能之反應為何？並加以比較衡量，與事故發

生有無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必然性存在。 
十一、同向直行車與左(右)後方來車 
（一）、雙方不同車道之狀況 

適用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97 條 5 款及 98 條 6 款「變換車道時，應讓直行車先

行，並注意安全距離」之規定，作為檢視相當肇因依據。 
惟仍應注意當事者行為有無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必然性。 

（二）、雙方同一車道之狀況 
如係同一車道前後車連貫行駛之狀況，前行車轉向時並無注意後行車之義

務。後行車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三項規定，則須隨時注意前行車動態，

並保持安全距離。 
如同一車道前後車非連貫行駛狀況，而係錯開行駛(即行車軌跡不同)；例如相

對位置為錯開之右(左)前方與左(右)後方關係。則右(左)前方車輛左(右)轉時基於經

驗法則及交通安全，仍應注意左(右)後方有無行近之車輛，確認安全無虞後再行左

(右)轉。惟此項行車安全狀況，我國交通法規尚乏明確規範，係屬經驗法則之認定

範圍。至於左(右)後方行近之車輛，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規定，原

應隨時注意車前狀況。除非出於右(左)前方車輛令人無法注意及防範之突發動態，

否則依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仍難免責(即仍有肇因行為)。 
十二、優先權交替之合理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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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六款但書之規定，係屬行車優先權之急

遽交替轉換狀況。實務上援引該項規定時，基於經驗法則，不能忽視並衡酌優先

權轉換後處於劣勢之一方，在當時合法行車動態上，有無緊急應變與防免事故發

生之能力(即足夠空間)，以維交通安全及公平合理原則。此與交通號誌綠紅時相轉

換之間，須以黃燈或全紅時段緩衝，以減免危險衝突狀況發生之道理相似。 
故此類形態之交通事故，應特別檢視雙方有否善盡客觀上注意義務，及有無

給予對方安全應變時空等情節，衡酌雙方相當肇因行為。 
十三涉及執行緊急任務車輛行使特別優先權事故 

此類車輛執行緊急任務時，依法雖得以排除號誌、標誌、標線之禁制，享有

特別優先權。惟因其行車方式相當危險，因此交通部曾於解釋令中規定「在行車

技術上應特別顧及行人及其他車輛安全」，明示其特別通行優先權不能擴張至危害

交通安全之程度。 
故研判此類車輛事故之肇因時，應考量其有無充分注意車前狀況、有無因應

客觀交通環境狀況適當減速、有無及時採取防範措施以顧及其他人車安全。尤應

特別注意者，當其排除號誌管制進入交岔路口前，有無適當減速，並充分注意他

向車輛對本車之預見及反應能力，有無充分警告措施，遇有視線障礙有無採取適

當防範措施等情節。 
十四、動態車輛與靜態車輛之肇因條件 

動態車輛與靜態車輛(或物體)之肇因條件，應注意後者在客觀環境下可以被預

見之狀況程度。即被預見之可能性愈大，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其肇因條

件愈低。如一般人均可自遠處預見無虞，並可以採取適當措施防免肇事，則後者

應無相當肇因條件。 
十五、夜間、雨天、迷霧等視線不良環境 

夜間、雨天、迷霧等視線不良之環境因素，應注意當事者有無因應環境狀況，

採取適當之防範作為。因應視線不良環境而採取減速等適當安全措施，本屬駕駛

人基於經驗法則應有之注意義務。若因未盡此注意義務而肇生事故，即屬符合相

當因果關係之肇因行為。 
十六、撞及行人 

撞及行人之事故，應注意客觀環境條件、雙方可預見及其應變情形、關鍵時

空點與車速之關係、行人有無突發動態等情節。並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

檢驗雙方肇事前反應行為與肇事之必然性。 
十七、撞及行人穿越道外之行人 

行人於行人穿越道兩旁穿越道路，依經驗法則係屬日常可見之情況，惟客觀

上並不影響依規定減速行近穿越道之車輛駕駛人，對其車前狀況(行人)預見與應變

之能力。故不宜因行人未走在行人穿越道標線上穿越，即減除行人穿越道對於穿

越行人之保護功能。如車輛駕駛人行近行人穿越道前，能依規定減速並充分注意

車前狀況、禮讓行人先行，類似撞及穿越道旁行人之事故根本不致發生。依客觀

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原則審察，其肇因之關鍵在於駕駛人是否能充分注意車前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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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即穿越道路中之行人動態)，而非行人是否走在穿越道標線上。故此類事故仍宜

以駕駛人未注意車前狀況，且未讓行人先行為相當肇因行為。至於穿越之行人，

除非有令駕駛人措手不及之突發性動態，否則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審察，

應無肇因行為。 
十八、逆向騎行之慢車 

逆向騎行之慢車，如非突發狀況，只要有相當預見距離，均可採取適當防範

措施避免肇事。故機動車駕駛人有無肇因，應審察其是否已善盡注意車前狀況義

務而定。 
十九、交叉路口路寬相差懸殊 

須充分考量此特殊路況，對當事者預見及應變能力影響程度。勿拘泥於交通

法規之常態規定，以避免違反經驗法則之不當研判。如路口較短一方，易誤認對

向轉彎車為側方直行車，為應予特別注意考量者。 
二十、自己無任何違規行為，是否即無肇因行為？(避免結果發生之義務) 

交通事故肇因行為，並非以是否違反交通法規行為為衡量標準。凡涉及交通

安全，依吾人日常生活經驗，有應注意並能注意、且與事故發生有客觀上相當因

果關係者，均可認定其肇因行為。(經驗法則)另下列最高法院 74 年台上字第 4219
號判例，可作參考依據：  

「汽車駕駛人雖可信賴其他參與交通之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同為必要之

注意，謹慎採取適當之行動，而對於不可知之對方違規行為並無預防之義務。然

因對於違規行為所導致之危險，若屬已可預見，且依法律、契約、習慣、法理及

日常生活經驗等，在不超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應有注意之義務者，自仍有以一定

之行為避免結果發生之義務。 
因此，關於他人之違規事實已極明顯，同時有充足之時間可採取適當之措施

以避免發生交通事故之結果時，即不得以信賴他方定能遵守交通規則為由，以免

除自己之責任。另外，於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行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

注意，並能注意，而不注意者，為故失。」該條文中並能注意一詞，就交通事故

而言，即指當事者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尚有充足之時間與空間，可採取適當措

施加以防範避免之情形。」 

伍、行車事故肇因行為鑑定應用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實例分析 

實例一 
情境 

某地交岔路口形態特殊，因路口中有南北交會之寬廣鐵路軌道貫穿，將道路

擘分為二側。某甲駕車自其中一側之路口依綠燈左轉並穿過寬廣的雙向鐵路平交

道，抵達路口之另側時，其前進方向在整個路口號誌時相未改變前則為紅燈狀態，

某甲即逕行通過，致與側方依綠燈進入路口之乙車相撞，如圖 5.1 所示。 

 342



 

圖 5.1 案例一之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 
研析 

當地鑑定會認為某甲綠燈進入路口左轉繼續前行合乎規定，而某乙依循綠燈

直行更無錯誤，認為肇事過程明確，即逕予鑑定結論為：「肇事地路口設置不當為

肇事原因。某甲某乙駕車均依綠燈進入路口，均無肇事因素」。認同者表示為兩難

之下的無奈抉擇，亦可促使管理權責單位加速改善。不認同者認為不妥，駕駛人

仍應注意車前狀況與安全才是。總之莫衷一是，亦難以提出具有說服力的理由。 

本案例若能以「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的法理原則加以檢驗，甚為簡單易解，

無礙難之處。試問如果該肇事地路口號誌設置不當確為肇事原因，依照客觀上相

當因果關係的法理，則只要該設置不當之號誌持續運轉中，行經該路口之車輛通

常必然頻頻相撞、欲罷不能。但該路口號誌早已運轉一段時日，並未出現此嚴重

狀況。故該「設置不當」即為「肇事原因」之說，不能成立，否則即違背最高法

院之判例法理。依最高法院之相關判例，此類不必然發生一定結果之情形，不過

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即不具備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之肇因行為要件。 
本案例同以「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的法理，檢驗各當事者肇事瞬前之駕駛

行為，即某甲駕車固係依綠燈進入路口左轉，當其在路口中通行一段相當長的距

離至路口另一端後，面對的行進方向號誌卻是紅燈。再看某乙進入路口時則為毫

無爭議的綠燈直行，而且某乙只能看到某甲接近紅燈的狀況，無法預見某甲之前

在遠處進入路口綠燈號誌左轉之狀況。故某乙因不知某甲為對向早已轉彎車輛而

毫無警戒心，並信賴某甲不致闖紅燈。反觀某甲面對紅燈號誌，如仍依恃其之前

不易被對方預見之轉彎過程，完全忽視對方正依綠燈號誌直行逼近之動態，當其

踩住油門決意前進之際，亦為必然發生事故之時。試以因果關係法理檢驗之：「綜

合行為當時所存在的一切事實，依客觀上之觀察，認為有此環境，有此行為，均

有此結果發生者，行為與結果間乃有相當因果關係」。故某甲決意前進之行為，確

已完全符合「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要件，應屬肇因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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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乙之行為表面上看似亦符相當因果關係要件，但因其無法預見某甲之轉彎

過程，欠缺刑法第 14 條第 1 項「並能注意」的過失要件，依法可免責。如依撞擊

前雙方相對運動之情節衡酌(如某甲行進速率緩慢、並非難以應變之搶行狀況)，認

為某乙未充分注意車前狀況、並未善盡避免結果發生之義務，則可以列為肇事次

因。 
 
實例二 
情境 

肇事時為白天，無視線障礙。某甲駕駛自小客車由北往南方向行駛，至肇事

地點左轉撞擊在行人穿越道旁由南往北方向行走之行人乙，如圖 5.2 所示。當地鑑

定會認為因某甲駕駛小貨車行經行人穿越道未注意車前狀況並讓行人先行為肇事

主因；行人乙未依規定行走行人穿越道為肇事次因。某甲提出申覆要點為當事故

發生時，行人從分隔島穿越過來未行走於行人穿越道上，當時看見行人時距離不

到兩公尺，煞車不及因而發生事故，故主張行人未走穿越道應為主因。 
 

 
圖 5.2 案例二之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 

 
研析 

本案例行人於行人穿越道旁穿越之情況，依經驗法則係日常可見之狀況，不

致影響車輛駕駛人預見行人動態之注意能力。如車輛駕駛人於行近行人穿越道前

能依規定減速慢行並充分注意車前狀況，類似案件不致發生。 
引用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加以檢視，本案肇事之關鍵，在於某甲行近行

人穿越道前未能減速慢行並充分注意車前狀況，而非行人是否走在行人穿越道

上。故不能因行人未完全行走在行人穿越道標線上，即減除穿越道對於穿越行人

之保護。試問依本案某甲未盡注意義務之情節，行人即使走在行人穿越道上，是

否就不發生事故？其理甚明(欠缺因果必然關係)。 
故依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審察，本案某甲之未盡注意義務行為應屬肇事

原因。行人之未走行人穿越道，僅屬違規行為，應無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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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例三 
情境 

於白天近中午時間，某甲為保護施工人員將自小貨車逆向停放在外側車道

上，某乙駕駛重機車為閃避內側超越之某丙自小客車，煞車不及撞上某甲之自小

貨車，如圖 5.3 所示。當地鑑定會認為某乙駕駛重機車未注意車前狀況，撞擊停放

車輛為肇事主因，某甲將自小貨車逆向停放道路施工，未設置完善警告標誌影響

行車安全，為肇事次因。 

 
圖 5.3 案例三之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 

 
研析 

依本案發生過程情節，某甲為了保護施工人員，將自小貨車逆向停放於外側

車道，且未於車前設置警告標誌，確屬違反規定。某乙於接近現場之前，自遠處

就發現某甲之違規停車狀況，並自稱已有減速行為，欲從內側車道繞越某甲車輛，

於向左切換車道時才發現內側車道後方有某丙之自小客車駛近，才又閃回至外側

車道，終致撞擊到某甲之自小貨車。 
試以以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的法理原則，檢驗各當事者肇事瞬前之駕駛行

為，某乙已預見狀況且本來可以避免結果發生，卻未善盡注意義務而貿然向左變

換車道之行為，確已完全符合「綜合行為當時所存在的一切事實，依客觀上之觀

察，認為有此環境，有此行為，均有此結果發生者，行為與結果間乃有相當因果

關係」之要件，應屬肇因行為。某甲未依照規定設置警告標誌之違規行為，既屬

乙方早可預見且非不能防範之狀況，並無必然肇事之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應無肇因行為。 
 

陸、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最高法院於民國七十六年引用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學說之內涵，作成判例， 

明確宣示「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行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 
係始得成立」。由於除大法官會議外，各級司法機關(院、檢)均須受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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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決例及解釋例之拘束。從此以後，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學說已成為我 
國司法機關於追究刑法上過失責任時，必須一致遵行之法理原則。上項判 
例內容之「結果」一詞，就交通事故肇因鑑定而言，僅係指導致事故發生， 
亦即肇事為已足；並不涵括因肇事而生成之損害結果(如人之傷亡等結果) 
在內。因肇事而生成之損害結果，涉及刑、民事法律責任之追究問題，屬 
於司法機關裁判之權責範圍。 

（二）依交通部、內政部、法務部會銜發布之「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 
法」相關規定，各行車事故委員會除究明肇事過程外，係以審議論定交通 
事故肇事原因為鑑定工作之主要目的。 

（三）肇事原因乃指導致交通事故發生，須負肇事責任之相當原因行為。由於交 
通事故均為過失案件，其肇因行為亦為追究法律上過失責任之依據。就交 
通事故發生之情節而言，肇因行為與法律上過失責任有必然性連結關係； 
無肇因行為即無過失責任。故司法機關判斷過失案件因果關係之法理原 
則，同樣適用於肇事原因之研判認定。基於司法解釋之拘束力，各行車事 
故鑑定機構於從事肇事原因鑑定時，當然受最高法院判決例之拘束，故必 
須依循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進行事故肇因分析研判與認定，始為適法。 

（四）從事肇事原因鑑定之審議論定，必須應用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之必要 
性與重要性，由本研究之論述已至為明確，殆無疑義。各鑑定機構對於客 
觀上相當因果關係的法理原則，如均有正確的認知與運用，當能對發生過

程及當事者應變行為類似的事故（非事後型態類似），作出相似的鑑定意見

及結論；可根本消弭目前各鑑定機構對肇因認定，莫衷一是的紛擾現象。 
（五）由本研究針對各種常見事故形態研判肇因行為注意點之說明，及應用客觀 

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之實際案例。可知推求肇事原因行為，必須往前追溯， 
審察事故發生之初始瞬前及過程中，就當時存在之一切客觀事實環境條 
件，當事者預見及注意能力、反應能力、防範結果發生能力、當事者間之 
相對運動關係狀況，當事者在肇事時之實際作為與不作為、反應作為適當 
與否等等情節，進行綜合探討，並透過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之正確運 
用，始能尋求真正須負法律責任的相當肇因行為。此外，肇因研判過程中， 
檢討當事者客觀注意義務及防範危險能力時，常須參酌經驗法則，並兼顧 
合理性、公平性、及交通安全危害性之平衡考量。 

（六）交通違規行為並不等同於肇因行為，但依法理檢驗，該違規行為與事故發 
生如確有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者，該交通違規行為即具備肇因相當 
性，可列為肇因行為。反之則無。 

（七）本文第三章之 9「探討符合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肇因行為之另向思考」乙節， 
提出之「關鍵時空點」（Key Point）觀念，係用於推求符合客觀上相當因果 
關係「肇因行為」的簡易可行研判方法，有其實用性參考價值。 

二、建議 
鑑於目前各行車事故鑑定機構從事交通事故肇因鑑定，多未能應用客觀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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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因果關係法理，以致各地鑑定意見結論莫衷一是，甚至常有完全違反客觀上相

當因果關係法理的結果出現，致生爭議。 
建議中央交通主管機關通函各行車事故鑑定機構，從事交通事故肇因鑑定，

必須應用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並修訂「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

法」，將客觀上相當因果關係法理之內涵納入，以提昇鑑定品質，並符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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